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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扬中市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油坊镇扬土（2013）-64号等三宗商住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为扬中市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扬中绿洲新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油坊镇扬土（2013）-64号等三宗商住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苏（2019）扬中市不动产权第9000044号]及《国有土地使用证》[扬国用（2013）第40220号、扬国用（2013）第40174号] ，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合计为67641.3平方米。根据《说明》，咨询对象三宗土地容积率为3.5，商住比为1:9，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容积率为3.5，商住比为1:9。咨询对象具体如下：

	地块
	不动产权利人
	地类（用途）
	产权证号
	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规划住宅面积（㎡）
	规划商业面积（㎡）

	扬中市油坊镇扬土（2013）-64号地块
	扬中绿洲新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商住用地
	苏（2019）扬中市不动产权第9000044号
	20854.2
	72989.7
	65690.73
	7298.97

	扬中市八桥镇扬土（2013）-54号地块
	扬中市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商住用地
	扬国用（2013）第40220号
	20114.4
	70400.4
	63360.36
	7040.04

	扬中市西来桥镇扬土（2012）-44号地块
	扬中市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商住用地
	扬国用（2013）第40174号
	26672.7
	93354.45
	84019.005
	9335.445

	合计
	67641.3
	236744.55
	213070.095
	23674.455


本次咨询时点为2021年3月2日，咨询目的是为委托人了解咨询对象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根据本次咨询目的并结合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及要求，本次咨询设定如下：
（1）咨询对象土地性质为出让，用途为商住用地，具体如下；

	地块
	终止日期
	剩余使用年限

	扬中市油坊镇扬土（2013）-64号地块
	其他商服2053年7月16日

住宅2083年7月16日
	其他商服32.4年

住宅62.4年

	扬中市八桥镇扬土（2013）-54号地块
	商业用地2053年6月29日

住宅用地2083年6月19日
	商业用地32.3年

住宅用地62.3年

	扬中市西来桥镇扬土（2012）-44号地块
	商业用地2052年8月14日

住宅用地2082年8月14日
	商业用地31.4年

住宅用地61.4年


（2）咨询对象土地开发程度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咨询对象规划利用条件：根据《不动产权证书》[苏（2019）扬中市不动产权第9000044号]及《国有土地使用证》[扬国用（2013）第40220号、扬国用（2013）第40174号]，估价对象土地面积面积为67641.3平方米。根据《说明》，估价对象三宗土地容积率为3.5，商住比为1:9，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容积率为3.5，商住比为1:9。则估价对象规划总建筑面积为236744.55平方米。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及介绍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1年3月2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土地市场价格约为35745万元（币种：人民币）。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尚未对咨询对象进行现场勘查。准确金额以本公司评估专业人员进行实地查勘、出具的正式《土地咨询报告》为准，若实地查勘及市场调查情况与本次评估不一致，估价结果将相应调整。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本咨询结果中未考虑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应补交地价款、以及拖欠的建设工程款项。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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